
滑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2025年第19号
滑县大运河宋船文化园项目

专项审计调查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经中共滑县县委审计委员会批准，滑县审计局自2025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，对滑县大运河宋船文化园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管理等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。审计调查重点是对项目财务会计资料、工程资料，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的及时性、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专项审计调查。
一、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

宋船文化园位于滑县古镇大王庙北侧运河畔，占地面积26000平方米。内设有：古船展示厅、市民演艺及展览厅、航运文化展厅、多媒体互动展厅等。该项目于2022年4月开工，2022年12月完工。项目实施费用共计3927.47万元，资金来源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400万元，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，其中包括：工程费、设计费3867.81万元，监理费31.86万元，可研编制费用12.8万元，造价咨询费15万元。目前宋船文化园项目由滑县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。 
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该项目履行了立项、招投标、竣工验收、竣工结算等工程建设程序；从发挥作用来看，该项目增强了道口古镇文化底蕴，带动了区域经济和服务业发展。但审计中也发现，该项目在前期手续办理、项目验收以及运行管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要加以改进和提高。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（一）立项和招标等前期手续办理方面发现的问题。 

1.未经初步设计审批。

2.项目招投标未设置最高投标限价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。
1.施工设计图纸未经审查。

2.未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。

3.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。

4.未报消防主管部门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。
（三）其他方面。
1.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核把关不严。

2.工程价款拨付问题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对上述问题，滑县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和整改建议，具体审计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加强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管理、控制，根据建筑工程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严格履行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及合同协议书中各项内容，使建设管理过程合理、规范、高效。
（二）及时办理各项审批手续，严格按照图纸审查、开工许可、消防验收与竣工财务决算相关文件要求，做好项目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管控工程款项使用情况，促使财务工作规范化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目前，滑县运河遗产监测中心已对部分问题进行了整改，部分问题正在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滑县运河遗产监测中心向社会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